
申 請 加 入 中 國 國 籍

簡 介

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國 籍 法 》 當 中 就 加 入 中 國 國 籍 而 成 為 中

國 公 民 作 出 規 定 。

申 請 資 格

任 何 人 如 符 合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國 籍 法 》中 第 七 條 及 第 八 條

所 載 的 規 定 ， 可 以 申 請 加 入 中 國 國 籍 。

第 七 條

外 國 人 或 無 國 籍 人 ，願 意 遵 守 中 國 憲 法 和 法 律 ，並 具 有 下 列

條 件 之 一 的 ， 可 以 經 申 請 批 准 加 入 中 國 國 籍 ：

 中 國 人 的 近 親 屬 ；

 定 居 在 中 國 的 ； 或

 有 其 他 正 當 理 由 。

第 八 條

申 請 加 入 中 國 國 籍 獲 得 批 准 的 ，即 取 得 中 國 國 籍 ；被 批 准 加

入 中 國 國 籍 的 ， 不 得 再 保 留 外 國 國 籍 。

處 理 申 請 時 考 慮 的 因 素

每 份 加 入 中 國 國 籍 的 申 請 都 會 因 應 個 別 情 況 來 處 理 ， 但 一

般 會 考 慮 以 下 因 素 ：

 申 請 人 是 否 為 享 有 香 港 居 留 權 的 中 國 公 民 的 近 親 屬

 申 請 人 是 否 享 有 香 港 居 留 權

 申 請 人 是 否 在 香 港 有 慣 常 住 所

 申 請 人 家 庭 的 主 要 成 員 （ 配 偶 及 未 成 年 子 女 ） 是 否 在

香 港

 申 請 人 是 否 有 合 理 的 收 入 以 維 持 自 己 及 其 家 人 的 生 活

 申 請 人 是 否 已 按 照 法 律 繳 稅

 申 請 人 是 否 有 良 好 品 行 及 精 神 健 全

 申 請 人 是 否 有 足 夠 的 中 文 程 度

 申 請 人 是 否 會 在 獲 得 批 准 加 入 中 國 國 籍 後 繼 續 在 香 港

居 住

 申 請 人 是 否 有 其 他 正 當 理 由 支 持 其 申 請 加 入 中 國 國 籍

應 填 寫 的 部 份

申 請 人 應 填 寫 申 請 書 內 所 有 適 用 的 部 份 ， 將 不 適 用 的 項 目

刪 去 ，並 由 作 出 聲 明 的 人 士 在 旁 加 以 簽 署 。表 格 上 有 某 些 部

份 需 要 特 別 留 意 。

第 七 部 份 — 刑 事 犯 罪 紀 錄

申 請 人 在 香 港 或 香 港 以 外 經 法 庭 定 罪 的 所 有 罪 行 或 犯 法 行

為 ， 均 必 須 填 報 詳 情 。



第 十 部 份 — 近 親 屬

「 近 親 屬 」 通 常 指 申 請 人 的 父 或 母 、 配 偶 、 子 女 或 兄 弟 姊

妹 。 如 果 該 申 請 是 由 近 親 屬 支 持 ， 他 ／ 她 必 須 是 ：

 享 有 香 港 居 留 權 的 中 國 公 民 ； 及

 年 齡 在 18 歲 或 以 上 。

第 十 一 部 份 — 其 他 理 由

如 果 申 請 人 不 是 享 有 香 港 居 留 權 的 中 國 公 民 的 近 親 屬 ， 或

申 請 人 並 無 香 港 居 留 權 ，則 必 須 填 寫 此 部 份 ；申 請 人 所 提 出

的 理 由 必 須 有 文 件 證 明 。

第 十 二 部 份 — 聲 明

填 妥 申 請 書 後 ，申 請 人 應 簽 署 聲 明 的 部 份 ，並 填 上 日 期 ，申

請 始 為 有 效 。如 申 請 人 不 能 簽 署 ，必 須 印 下 左 拇 指 指 模 。如

果 申 請 人 在 申 請 日 期 時 未 滿 18 歲 ，必 須 由 其 父 、母 或 合 法 監

護 人 簽 署 聲 明 。

證 明 文 件

如 果 申 請 人 是 18 歲 或 以 上 ， 在 遞 交 申 請 時 應 一 併 附 上 以

下 文 件 的 正 本 連 影 印 本 ：

 香 港 身 份 證

 出 生 證 明 書

 載 有 旅 遊 紀 錄 及 證 明 居 港 期 間 的 護 照 或 旅 行 證 件 ， 或

以 下 文 件 ：

o 僱 主 所 發 出 的 信 件 ， 證 明 申 請 人 的 受 僱 期 間

o 就 讀 的 學 校 或 其 他 教 育 機 構 發 出 的 信 件 ， 證 明 申

請 人 的 就 讀 期 間

o 稅 單 或 稅 務 局 發 出 的 信 件 ， 證 明 申 請 人 在 過 往 數

年 度 曾 繳 納 稅 款

o 其 他 可 以 證 明 申 請 人 在 香 港 居 留 的 文 件

 如 果 有 近 親 屬 支 持 申 請 人 加 入 中 國 國 籍 ， 申 請 人 須 提

供 該 名 近 親 屬 與 他 ／ 她 的 關 係 證 明 ， 包 括 該 近 親 屬 的 中 國

國 籍 及 香 港 居 留 權 的 證 明 ， 例 如 有 效 旅 行 證 件 及 香 港 永 久

性 居 民 身 份 證

 如 果 申 請 人 有 填 寫 申 請 書 的 第 十 一 部 份 ， 支 持 申 請 人

的 「 其 他 理 由 」 的 證 明

（ 若 未 能 提 供 任 何 上 述 文 件 ， 申 請 人 必 須 說 明 理 由 ）

如 果 申 請 人 未 滿 18 歲 ， 應 在 遞 交 申 請 時 一 併 附 上 以 下 文 件

的 正 本 連 影 印 本 ：

 香 港 身 份 證

 出 生 證 明 書

 載 有 旅 遊 紀 錄 及 證 明 居 港 期 間 的 護 照 或 旅 行 證 件 ； 或

就 讀 的 學 校 或 其 他 教 育 機 構 發 出 的 信 件 ， 證 明 申 請 人 的 就

讀 期 間

 申 請 人 與 父 / 母 或 合 法 監 護 人 的 關 係 證 明 文 件 ，例 如 出

生 證 明 書 ，父 母 親 的 結 婚 證 書 ，或 授 予 合 法 監 護 權 的 法 庭 頒

令 （ 如 果 該 申 請 是 由 合 法 監 護 人 提 交 ）



 申 請 人 的 父 / 母 或 合 法 監 護 人 的 經 濟 證 明 ， 例 如 稅 單

 如 果 有 近 親 屬 支 持 申 請 人 加 入 中 國 國 籍 ， 申 請 人 須 提

供 該 名 近 親 屬 與 他 ／ 她 的 關 係 證 明 ， 包 括 該 近 親 屬 的 中 國

國 籍 及 香 港 居 留 權 的 證 明 ， 例 如 有 效 旅 行 證 件 及 香 港 永 久

性 居 民 身 份 證

 如 果 申 請 人 有 填 寫 申 請 書 的 第 十 一 部 份 ， 支 持 申 請 人

的 「 其 他 理 由 」 的 證 明

（ 若 未 能 提 供 任 何 上 述 文 件 ， 申 請 人 必 須 說 明 理 由 。 ）

(a) 直 接 向 香 港 特 區 入 境 事 務 處 遞 交 的 申 請

如 果 申 請 人 是 親 身 向 香 港 特 區 入 境 事 務 處 遞 交 申 請 ， 應 一 併 附 上

所 需 文 件 的 正 本 連 影 印 本 。 如 果 申 請 人 是 透 過 郵 寄 向 香 港 特 區 入

境 事 務 處 遞 交 申 請 ， 則 只 需 附 上 所 需 文 件 的 影 印 本 。 切 勿 郵 寄 文

件 正 本 。 但 其 後 必 須 在 面 晤 時 出 示 有 關 文 件 的 正 本 以 作 核 實 。 如

果 申 請 人 身 處 海 外 ， 則 需 要 提 供 一 位 在 香 港 的 諮 詢 人 的 姓 名 及 地

址 ， 入 境 事 務 處 會 通 知 諮 詢 人 出 示 有 關 文 件 的 正 本 進 行 核 實 。

(b) 透 過 中 國 駐 外 國 使 領 館 遞 交 的 申 請

如 果 申 請 人 是 親 身 向 中 國 駐 外 國 使 領 館 遞 交 申 請 ， 必 須 同 時 出 示

申 請 所 需 文 件 的 正 本 進 行 核 實 。

費 用

(a) 直 接 向 香 港 特 區 入 境 事 務 處 遞 交 的 申 請

申 請 費 用 為 港 幣 3,460 元 。 申 請 人 必 須 在 遞 交 申 請 時 先 繳 交 首 期 費

用 港 幣 1,730 元 ， 餘 額 則 在 申 請 人 證 明 不 再 保 留 外 國 國 籍 後 ， 獲 發

加 入 中 國 國 籍 證 書 時 繳 交 。 但 收 取 費 用 並 不 保 證 或 確 保 申 請 人 的

申 請 會 獲 批 准 。

(b) 如 果 申 請 人 以 支 票 或 銀 行 匯 票 繳 交 費 用 ， 便 須 劃 線 及 註 明 抬 頭 人

為 「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」 。 切 勿 將 現 金 夾 附 於 申 請 書 內 。

如 果 申 請 人 是 海 外 郵 寄 遞 交 申 請 ， 他 ／ 她 提 供 的 銀 行 匯 票 必 須 以

港 幣 或 美 元 開 出 ( 港 幣 1,730 元 或 美 元 222 元 ) ， 並 由 香 港 特 區 的 銀 行

付 款 。 若 該 支 票 或 銀 行 匯 票 不 是 指 明 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銀 行 付

款 或 不 是 以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貨 幣 開 出 ， 申 請 人 必 須 將 銀 行 手 續

費 港 幣 100 元 ( 或 美 元 13 元 ) 包 括 在 該 支 票 或 銀 行 匯 票 內 。

申 請 人 亦 可 提 供 一 名 在 香 港 的 諮 詢 人 的 姓 名 及 地 址 ， 入 境 事 務 處

會 通 知 諮 詢 人 代 表 申 請 人 繳 費 。

港 幣 1,730 元 的 首 期 費 用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均 不 會 退 還 。

(b) 透 過 中 國 駐 外 國 使 領 館 遞 交 的 申 請

如 果 申 請 人 透 過 中 國 駐 外 國 使 領 館 遞 交 申 請 ， 便 需 繳 交 以 上 (a) 段

所 述 申 請 費 用 ， 另 加 手 續 費 ， 以 及 遞 送 申 請 往 香 港 特 區 入 境 事 務



處 的 費 用 。

已 繳 付 的 費 用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均 不 會 退 還 。

遞 交 表 格 後 的 事 宜

如 果 申 請 人 是 親 身 到 入 境 事 務 處 遞 交 申 請 ， 他 ／ 她 會 獲 發

認 收 申 請 的 收 件 回 條 ；若 是 以 郵 寄 方 式 申 請 ，入 境 事 務 處 會

郵 寄 收 件 回 條 給 他 ／ 她 。稍 後 ，入 境 事 務 處 將 作 出 安 排 ，邀

請 申 請 人 前 來 面 晤 。如 需 就 申 請 事 宜 與 入 境 事 務 處 聯 絡 ，申

請 人 可 致 函 國 籍 分 組 ， 並 在 信 中 註 明 申 請 編 號 、 申 請 人 全

名 、 出 生 日 期 及 地 點 。

申 請 書 第 十 二 部 份 的 聲 明 中 包 括 一 項 承 諾 ， 表 示 當 申 請 人

的 資 料 有 任 何 改 變 而 足 以 影 響 申 請 書 上 已 填 寫 資 料 的 準 確

性 時 ，申 請 人 必 須 通 知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，此 事 在 其 申 請 被 考

慮 期 間 極 為 重 要 。

如 果 申 請 獲 批 准 ，申 請 人 不 得 再 保 留 外 國 國 籍 。在 繳 付 申 請

費 用 餘 額 後 ， 申 請 人 將 獲 發 加 入 中 國 國 籍 證 書 。

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如 有 合 理 理 由 相 信 該 證 書 是 藉 欺 詐 、 虛 假

陳 述 或 隱 瞞 任 何 事 實 的 情 況 下 而 取 得 的 ，有 權 註 銷 該 證 書 ；

入 境 事 務 處 或 會 依 法 向 申 請 人 採 取 法 律 行 動 。

根 據 中 國 國 籍（ 雜 項 規 定 ）條 例 ，對 於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就 加

入 中 國 國 籍 的 申 請 而 作 出 的 決 定 ， 任 何 人 均 不 可 針 對 該 決

定 而 提 出 上 訴 ， 而 處 長 亦 毋 須 就 該 決 定 給 予 任 何 理 由 。

申 請 獲 批 准 後 ， 申 請 人 的 居 留 身 份 及 外 國 國 籍 的 變 更

如 果 加 入 中 國 國 籍 的 申 請 獲 批 准 ， 申 請 人 不 得 再 保 留 外 國

國 籍 。若 申 請 人 保 持 作 為 中 國 公 民 的 身 份 不 變 ，便 可 繼 續 享

有 香 港 居 留 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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